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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徐汇区龙南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制度

（2026 年 4 月修订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严格落实教育部“双减”政策，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规范中小学教辅材料进校园管理的实施意见》（教材厅〔2026〕2 号）、《上海

市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教辅材料进校园管理的通知》、《徐汇区关于进一步规

范中小学教辅材料进校园管理的实施办法》等有关要求，切实规范教辅材料进校

园全流程管理，推动教辅回归育人本位，特修订本制度。

第二条 适用范围：除教科书外的所有学生学习辅助资料，包括纸质教辅、

数字化教辅（含数字学习资料、学习辅助 APP、AI 学习辅助工具等）、第三方

提供的学习辅助资料（报刊、杂志等）；学校印制的作业单、作业集除外。

第二章 审核原则

第三条“一科一辅”：一门学科在一个学期内只允许配套至多一种教辅材

料，包括：纸质教辅、数字化教辅以及市级发布的教学用书目录中的配套教学

材料等，学校印制的作业单、作业集除外。优先选用市级教学用书目录内教辅，

严禁小学低年级征订口算本、“一课一练”类教辅。

第四条 “凡进必审”：凡是学校、教研组、备课组、教师个人引进使用的

教辅材料必须经过合法合规的审核程序，建立“三级审核机制”：

初审（学科组）：提交《上海市教材征订平台》内配套的教辅材料，严禁推

荐未经审核的报刊、试卷

复审（校审核小组）：重点审查政治导向、科学性和廉政风险

终审（校务会）：形成书面决议并公示 3天

第三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

第五条 成立校审核小组

组长：书记，负第一主体责任，签署最终审批意见

副组长：副书记、教学教导，组织审核流程，监督执行

组员：学科教研（备课）组长，初审材料，审查材料专业性、教学适配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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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性

纪检委员：监督廉政风险，受理举报

第四章 审核流程

第六条 标准化操作流程

申报：学科组提前 1学期提交材料，含教辅样本、出版社资质证明、内容自

查表

风险排查：重点筛查含商业广告、超纲内容、收费项目的教辅（如 AI 学习

工具需提供数据安全承诺书）

集体决策：由校审核小组对申报的材料进行审查，同意后方可申购。

备案公示：通过审核的教辅在校园网、学校公告栏等醒目位置全程公示，公

示内容包括教辅材料种类、学科、年级、版本、价格、学校和上级部门监督电话，

公示期不少于 3 天，公示期留存纸质与电子记录备查。

学期备案：每学期开学后 30 个工作日内，将本校教辅使用、代购情况报上

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第五章 动态管理与问责

第七条 常态检查机制

每月自查：学科组核查实际使用与申报的一致性。

季度审计：总务处联合家委会核查教辅征订财务流水，杜绝商业机构入校收

费

违规处置：发现违规教辅立即停用，严格按照“谁推荐谁负责、谁审核谁负

责”的原则追究责任，涉事教师取消当年评优资格，干部违规纳入绩效考核。

第八条 严肃工作纪律

严禁任何单位或个人利用教辅材料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得违规干预教辅材料

评议和选用，不得推荐使用目录外教辅材料，不得超出规定的种类、学科、年级

范围推荐教辅材料，不得强迫或诱导学生、家长订购教辅材料，不得以家委会等

名义要求购买指定教辅材料，不得在中小学教材发行中搭售教辅材料，不得入校

宣传、推销教辅材料，不得收受教辅编写、出版、发行单位或人员给予的相关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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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未经批准，在职教师不得参与或变相参与教辅编写。

第六章 保障措施

第九条 替代性资源建设：开发校本《学科学习资源包》，纳入区级优质课

视频、分层作业设计等免费资源。充分用好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等免费资源，

加强课堂教学与作业设计能力建设，减少对教辅材料的依赖。

第七章 监督渠道

校内举报电话：54112348，同步公开市、区两级监督举报渠道，广泛接受教师、

学生、家长及社会监督。

该制度已通过校务委员会审议，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并纳入教师师德考核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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